
新北市汐止區汐止國民小學校規 
中華民國 105年 01月 13日經校務會議通過 

第一章 總則  

第一條  依據： 

「新北市汐止國民小學教師與輔導管教學生辦法」制訂。 

第二條  目的： 

為使學生行為有所規範，進而培養以下良好品德與生活習慣，使

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有具體之參考，特訂定學校校規。  

(一)養成學童在實際生活中，確實做到口說好話、心想好意、手

做好事、腳走好路之行為表現，奠定優良之價值觀與適應社會

之知能。  

(二)發展兒童倫理觀念、善良品格、高尚情操，以養成其日後為

社會國家貢獻己力之觀念。 

(三)指導起居規律、社交禮儀及生活必須之優良習慣，以奠良好

社會行為之基礎。  

(四)培養孝親敬長、善友樂群及待人接物之正當態度。  

(五)培養兒童良好習慣，建立正確觀念，充實知能、改善行為、

變化氣質。 

第二章 各項規範 

第三條  上學及放學 



上學時間為 07：20 至 07：50，中午放學時間為 12：00，下午放

學時間為 16：00。學生應遵守學校規定準時到校上課。 

第四條  課程活動  

學生應準時到課，認真學習，並遵守教師指導及教室規範。 

第五條  校園活動  

校園活動以安全為原則。 學生應尊敬師長、友愛同學、愛惜公物。 

第六條  服裝儀容  

應保持整潔合宜，依規定配合課程穿著學校運動服。有全校性或

全學年性活動時，視活動另行規定。 

第七條  品德及服務  

學生應培養高尚品德，遵守校規及法律，並養成主動服務、熱心

助人的習慣。 

第三章  獎懲  

第八條  教師依學生具體表現得給予適當獎勵或懲處，必要時得移

請學校行政處室為之。 

第四章  附則  

第九條  本校規未規定者，適用其他相關法令之規定。  

第十條  本校規經校務會議通過，呈校長簽署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 


